
致辞 

立法会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会议上 

就「全面改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」动议的议案开场发言 

（只有中文）  

 
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十一月二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就

「全面改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」动议的议案的开场发言： 

 

代主席女士: 

 

  首先，我要多谢谭耀宗议员提出「全面改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」的动议辩论，

以及五位议员的修正案。 

 

  强积金制度自二○○○年落实，连同由政府管理，经费全部由政府一般收入

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，以及自愿性的储蓄及保险，组成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三根

支柱。 

 

  强积金制度是透过雇主及雇员共同供款，协助就业人口累积退休储蓄。该制

度实施十年，提升了香港的退休保障。相较十年前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有

退休保障，现时强积金制度连同其它退休保障计划，已经有８５％的就业人口获

得退休保障。期内投资在扣除费用后，每年回报率平均高于５％，远超同期１％

的消费物价指数增幅。截至二○一一年六月底，它共为超过２５０万雇员及自雇

人士累积约３,８４４亿元的资产。 

 

  当然，正如行政长官在刚发表的《施政报告》指出，强积金制度仍在起步阶

段，需要不断改善。政府与积金局会继续因应强积金制度运作的经验及持分者的

意见，优化制度不同范畴的安排，包括促使进一步减低强积金计划收费及令制度

能更切合计划成员的需要。 

 

  代主席，我与积金局的同事会小心聆听各位议员就议案及修正案的发言，作

为优化强积金制度的参考。我将会在稍后时间就议案及议员发言作详细响应。 

 

  代主席女士，我谨此陈辞。  

完  

 


